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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1-1 海洋科學概論課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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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申請調整系所班組計畫書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 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5 學年度申請調整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 

申請增設班別 □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地球科學研究所                        

英文名稱：Institute of Geosciences                                             

□全英語授課 

 
曾經申請年度：□105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理學碩士、博士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研究所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83  24 8 32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例：1.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2.國立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招生管道 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入學；博士班:考試入學 

擬招生名額 碩士班 12 名、博士班 2名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原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http://b029.ntou.edu.tw/files/11-1029-1659.php?Lang=zh-tw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應地所所長 姓名 陳惠芬 

電話 02-24622192 分機 6519 傳真 02-24635038 

Email diopside@ntou.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參考校標 1-2 更名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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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2類表，請擇

一適當表格填寫，例如申請以學系設立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學系申請設立碩士班自我檢核

表」，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勾選填列，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者（包括整併、

更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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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表 4） 
(總量系統帶出表 1及表 2。表 3及表 4為 excel 內資料) 
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 7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3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4員；合聘師資 3員；兼任師資 4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陳惠芬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博士 礦物化學、礦物合成、 

古氣候與古環境變遷 

礦物合成、儀器分析、地球化學、礦物與岩

石學專題、礦床地質調查、熱泉結垢專題、

光性礦物學(含實習)、旅遊地學、地質資源

與新能源 

  

2 

專任 教授 王天楷 美國伊利諾大學 

工程力學博士 海底地震儀震測、天然氣水合物探

勘、 

震測資料處理、波動力學 

板塊構造理論、海底地震儀震測資料處理、

多頻道震測資料處理、臺灣海域地體構造、

地球物理學含實習、震測資料處理 

  

3 

專任 教授 陳明德 美國布朗大學 

地質科學博士 海洋地球科學、環境地球科學、古海

洋學 

計量古氣候方法特論、古海洋代用指標特

論、熱帶西太平洋古氣候特論、地球系統演

化導論、地球氣候變遷導論、亞洲季風古氣

候特論 

  

4 

專任 助理教授 黃怡陵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物理博士 地震學、強震地動學 

淺部地震與地殼構造專題、環境與地震學、

地震學、地震與全球尺度速度模型專題、地

震資料處理-SAC 

  

5 

專任 助理教授 邱永嘉 美國加州大學 洛

杉磯分校 

土木與環境工程

博士 

水文地質、環境地質、地下水數值模

擬、 

地下水模式率定、地下水污染物之模

擬與整治 

環境地質學、水文地質學、高等水文地質

學、數值水文地質特論、地下水數值模擬、

地質災害與環境挑戰、普通地質學 

  

6 

專任 助理教授 姜智文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物理博士 地球物理探勘學、大地電磁學、 

水下電磁波測勘、環境與地球科學 

地球物理學、地體構造物理學、大地電磁

學、地質災害與環境挑戰、野外地球物理探

勘實習、地電資料分析與模擬、地物地熱探

勘特論、計算機在地球科學的應用 

  

7 

專任 助理教授 張英如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博士 
石油地質學、石油地球化學、 

環境有機地球化學、源岩油氣潛能評

估 

石油地質學含實習、海域油氣探勘含實習、

海洋礦產資源與能源、普通地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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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8 專任 
專案 

助理研究員 
雷蒂夏 

法國尼斯大學 

地球科學博士 
地震學、地震板塊構造學、 

地球物理學 
應用於地球科學研究之程式設計 

 

9 

專任合聘 教授 顧承宇 美國匹茲堡大學 

土木暨環境工程

研究所工學博士 
岩盤工程、坡地防災、水文地質 

岩石與隧道工程、岩石力學與實驗、土壤力

學與實驗、專題研究-坡地災害調查分析與

實務應用、 

河工系主聘 

10 

專任合聘 教授 蔡富容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 

 奧本尼分校博士 

大氣化學模擬分析、海氣環境模擬分

析、 

 環境變遷分析 

工程數學、天氣學、大氣動力學、全球生地

化學專題、海洋環境模式、 
海洋系主聘 

11 

專任合聘 副教授 王佳惠 
英國利物浦大學 

 生物系博士 

生物地球化學、海洋無脊椎動物、 

 耳石學、漁業生物學  

海洋生物學、海洋生物礦化結晶特論、穩定

同位素生態學、洄游生物學特論、 
環漁系主聘 

12 
兼任 教授 洪奕星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博士 
海洋地質學、地層學、近岸漂沙和沉

積型態 
地球科學概論含實習、沉積地層學 

  

13 

兼任 教授 鄒志剛 美國紐約大學 

 天文物理及理論

物理博士 
天文物理、理論物理、 

電漿物理、脈衝星物理及星系物理 
基礎天文學含實習 

  

14 
兼任 副教授 林啟文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研究所博士 
構造地質學、地震地質學、 

工程地質學、區域地質 
構造地質學 

  

15 

兼任 助理教授 李世緯 德國 杜賓根大學 

地質與古生物博

士 
古生物學、種系發生演化史、 

昆蟲型態學、節肢動物演化地理 
地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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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目前本所已聘滿專任員額 7名，另於 104 年 9月增聘 1名專案助理研究員雷蒂夏博士，

並於 105 年 2月增聘 2名兼任教師林啟文與李世緯博士。目前師資充足，不計畫增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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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一、   配合本所教師教學與研究專長及長期發展方向： 

本所歷史沿革乃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一日由本校海洋系部分師資組成「應用

地球物理研究所」，原組成教師專長以地球物理為主，爾後加入地質和海洋領域

專長教師，業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一日改名為「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目前已

有碩士班及博士班，總學生數約為二十六人。這些年因專任教師陸續退休，新

聘教師專長各有特色，整體研究方向須重新調整。為因應教師專長改變並配合

地球環境議題之國際趨勢，本所課程設計涵蓋「海洋地球物理與地體構造」、「氣

候與地球環境變遷」、「環境地質與應用」、「地質能源與資源」等四大面向。

此外為地科教師培育和大學部招生，本所在大學部也開設地球科學學程，因此

整體而言本所已朝向全方位發展，並非局限於應用地球科學，未來除了發展地

球科學學術研究，加強在地球物理探勘之科技技術，並規劃在地質能源與資源

部分朝向產學合作方向努力，才能有效擴展畢業學生之就業市場。 

本所設立之主要目的為培養地質與地球物理的高級研究人才。透過與國內

外相關之學術與實務機構之廣泛合作交流，培養適合教學、研究與產業所需之

實務人才。近年來本所在古海洋與古氣候變遷研究、大陸礁層計畫、甲烷水合

物調查、地震與地體構造研究均有卓越成果表現。目前配合國家能源政策，積

極參與地熱探勘與發電計畫，並與民間企業合作發展地熱發電。諸如上述不論

在傳統學術研究或應用科領域，鼓勵教師朝向多元化發展，審慎評估所名應配

和師資專長與課程規劃方向調整，遂於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經

全體教師討論並投票通過，更名為「地球科學研究所」，以符合本所之實際教學

與研究方向。 

 

二、 配合國際學術潮流趨勢，強化國內與國際研究合作，積極提昇學生就業與深造

機會和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由於人類工業化所帶來之環境衝擊，使我們體認到對地球系統與海

洋環境之敏感和脆弱程度，需要我們盡力保護以維護大眾生存和人類永續經營

之目的，舉凡全球氣候變遷、能源與資源探勘、地下水資源保護等重要議題，

皆為我們努力發展的方向。全球暖化和極端氣候等氣候變遷議題引起國際上極

大關注，根據 1996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氣候變遷研究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之預估，認為若要在

21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工業革命前的兩倍（550 ppm），則目前全球排

放量必須削減一半。在加上日本福島輻射外洩造成的危害，國內對於非核家園

的環保聲浪高漲，因此綠色能源發展勢必成為國內研究發展的主要重點項目，

本所積極擴展地熱能源探勘和發電研究，並與本校電機系、台灣大學地質科學

系、菲律賓、澳洲、紐西蘭等團隊進行合作，在科技部大力支持下未來規畫與

工研院、中油及全利能源公司共同開發地熱資源，以達到綠色能源友善環境。

此外，世界各地重大地震災害使人類體認到地震研究的重要性，而水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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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和氣候異常也引發大眾對於地下水資源的重視，因此本所與中央大學和中

研院等學術單位合作，積極發展地球物理探勘技術，包括震波、地電阻、地磁

等。未來這部分技術將結合本所教師專長，運用在陸上與海洋資源的探勘，括

地下水層、金屬礦床、石油、天然氣、甲烷水合物等資源調查，有效拓展學生

之國際就業市場。本所志在培育地質和地物專業人才，就業市場涵蓋環境資源

部、氣象局、地震研究中心、中油、台塑、台電等單位，以及環保和工程顧問

公司等。本所未來將逐步擴大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合作，共同營造一完整之地質、

地球物理、海洋資源、氣候變遷教學研究環境以擴大本所學生之視野，增加學

生就業機會和競爭力，並有利於本所擔任國內大型整合型計畫之領導角色。 

 

三、 吸引有志於地球科學相關領域深造之優秀學生報考，加強本校研究所招生競爭

力： 

台灣面臨少子化與生源不足問題日益嚴重，因此招生問題已成為各研究所

嚴正以待之最重要問題。目前國內主要的重點大學均設有”地球科學”相關之大

學部，例如: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與文化大學等。

此外海洋、環境資源相關之大學部包含中山大學、中正大學、東華大學、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等。過去名稱為「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可

能造成部分想從事單純學術研究地球科學學生之怯步，地球科學的本質乃一綜

合科學，不需強調是否為應用特性，故本所改名為「地球科學研究所」後將可

吸引更多的地球科學相關學系，包括地質、地物、海洋、大氣或環境科學之大

學部畢業生報考，有助於拓展本所學生之來源，並在增加本所研究方向之深度

與廣度，有助於增強本校研究所招生之競爭力。 

 

四、 配合本校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之未來規畫與整體校務之發展： 

本所教學內容與研究朝向多元化、專業化、實用化發展，並配合本校海洋

特色之「海洋與地球環境整合課群」授課，將過去海洋系的地質與地物專長保

留下來，並整合海洋地球物理探勘技術、海域地質與資源調查能力。發展海洋

科學研究為海大立校之精神與任務，因此如何擴大海大海洋科學研究之各領域，

例如海洋物理、海洋化學、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與海洋生物，以建立具備海

洋研究特色之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目前在本校規畫大學必修博雅課程「海洋

科學概論」，本所教師共有 4位參與課程授課，以配合海資院具體規畫。本所更

名後將繼續海資院發展參與海洋地質、資源探勘、海底地震、環境變遷等研究

工作，提供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堅強的師資陣容，符合本校與海洋科學與資源

學院之未來規畫，提升海洋與環境科學之國際競爭力為共同努力的目標。 

 

貳、本所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所更名後之主要教學目標為培育具備專業地質與地球物理訓練之人才，

並兼具海洋科學專業知識與資源探勘能力，配合整體師資之專長發展四大領域

研究方向，包括「海洋地球物理」、「古氣候與古海洋」、「地質能源探勘」、

「環境地質與應用」。主要的研究內容如下，須結合本所在地球物理與地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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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探勘能力，以期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具體效益： 

一、海洋地球物理： 

臺灣鄰近海域高解析度震測資料之地底三維構造模擬，與我國東北角海域

海底火山、西南海域甲烷水化合物分布之地體構造與大地資源探勘研究等乃過

去執行多年科技部、內政部和地質調查所研究計畫之具體成果。未來將結合地

理資訊系統的應用，發展近海（水深＜200 公尺）的水下地電阻與地電磁之水下

探測技術，以建立臺灣海域完整之地球物理資料庫，包括地震、地下構造、資

源探勘等整合資訊。在地震研究方面，本所海底地震儀設備齊全為國內重點實

驗室，李昭興榮譽教授、王天楷教授、黃怡陵助理教授等長期與法國團隊合作，

參與跨國 TIGER 計畫，研究成果斐然。104 年 9月起聘任法國雷蒂夏博士為專案

助理研究員，共同努力解決東南亞板塊構造和地震活動等重要研究議題。 

二、古氣候與古海洋： 

過去本所積極參與海洋鑽探計畫（ODP）、國際海洋全球變遷研究（IMAGES）、

亞洲古環境與古氣候變遷計畫(APEC)等，著重於從西太平洋邊緣海盆之沉積物

岩芯鑽探計畫，並與國際研究團隊接軌，曾與國家海洋科學中心合作，建立國

家級的岩心庫實驗室與古氣候資料中心，成為全國海洋岩芯重點實驗室。今後

繼續擴展海洋研究版圖至中國邊緣海，包括南海、黃海和俄羅斯邊緣之白令海

峽等地，以探討全新世氣候變遷與陸源輸入物質對於海洋的影響，和海陸交互

作用的回饋機制等。本所陳明德教授於 104 年 8月開始擔任國際知名 SCI 期刊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之主編，其對於西北太平洋聖嬰現象研究之學術影

響弗遠國界，發表論文不計其數。陳惠芬教授長期研究中國與台灣湖泊沉積物

以瞭解全新世以來東亞夏季季風和冬季季風的演變，並探究極端降雨的演變趨

勢。 

三、地質能源探勘： 

本所近 10年來積極參與海底甲烷水合物探勘計畫，包括李昭興榮譽教授、

王天楷教授、姜智文助理教授等，參與台大和中央大學共同組成的研究團隊，

並發現在臺灣西南海域蘊藏豐富甲烷水合物之可能，未來須進行鑽探以取得實

質證據，後續陳明德教授將參與海洋岩芯鑽探計畫，期望能為台灣新能源找到

新目標。本所 104 年新進教師張英如助理教授對於石油地質學有專精，未來可

運用其專長於石油地球化學探勘和調查海岸原油汙染問題。此外，臺灣未來 30

年內將發展綠色能源方案，地熱探勘與開發計畫續進行中，本所李昭興教授、

王天楷教授、姜智文助理教授與黃怡陵助理教授，參與宜蘭利澤地區的地熱潛

能評估與環評計畫。陳惠芬教授與邱永嘉助理教授則參與地熱儲集層工程的研

究工作，負責結垢研究和防治、地下水傳導模式估算等。具體而言，整合本所

師資專長，將可有效利用宜蘭地區現有研究成果參與業界的地熱發電開發工作，

解決台灣未來對於綠色能源不足的憂慮，更能拓展學生畢業之就業市場。 

四、環境地質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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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資源缺乏與分配不足問題引發高度重視，由經濟部地質調查所負責

規劃地下水敏感區加以保護，未來因應極端氣候和強降雨事件的頻繁發生，都

市規畫、防洪和缺水問題可能造成重大損失和民生困擾，故如何有效解決地水

水汙染和保護水庫資源乃環境保育之重要課題。未來行政組織改造，環境資源

部成立，對於環境地質的調查與汙染防治調查等工作會陸續擴大，因此本所邱

永嘉助理教授、姜智文助理教授對於地下水層的調查和汙染傳輸過程進行研究，

並和台灣大學、中央大學與民間環境工程顧問公司持續合作，對於學生就業出

路提供更寬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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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所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2） 

 

1.學生來源： 

本所自創所以來，碩士生主要來自本校海科系與文化大學地質系。但自

海科系改名為環資系與台大等校廣招碩士生後，本所碩士生不再以本校環資

系與文化大學地質系畢業生為主。最近幾年，除了上述二個主要的校系外，

我們的學生也來自源較為複雜，包括北科大材料與資源系、文化大學地理系、

東吳物理系、景文技術學院環管系、大漢技術學院資工系及嘉南科大環工系

與環資系等。由於學生來源較為廣泛，不拘限於特定學校，因此系所名稱不

應拘限於強調「應用」或「非應用」，採用較為普遍且通俗的「地球科學所」

較能廣納不同來源之學生。 

 

2.規劃招生名額： 

本所目前招生名額為碩士班 12 名、博士班 2 名。外籍生與陸生屬外加

名額。 

 

3.相近系所招生情形如下表： 

 
103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統計表 

校名 系所   核定

名額 

報考

人數 

錄取

名額 

錄取

率 

報到

人數 

報到

率 

海洋大學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12 16 12 75% 9 75% 

中正大學 地震所   15 13 13 100% 7 47% 

應用地球物理與環境科

學所 

  16 19 16 84% 12 75% 

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所               

乙組(海地暨海地物化)   16 14 13 93% 10 63% 

丙組(海洋物理)   8 4 2 50% 1 13% 

臺灣大學 海洋所  入學考試 3組聯合招生/總報名人數 33 人 

海洋物理組 甄試 3 2 2 100% 1 33% 

考試 6   3   2 33% 

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組 甄試 11 19 10 53% 8 73% 

考試 8   8 100% 8 100% 

                                                      
2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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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化學組 甄試 2 2 0 0% 0 0% 

考試 8   6 75% 5 63% 

地質所 甄試 18 43 18 42% 18 100% 

考試 10 52 10 19% 10 100% 

合計 28 95 28 29% 28 100% 

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所  26  26  22 85% 

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所   28 61 28 46% 26 93% 

中央大學 應用地質所 甄試 6 14 6 43%     

考試 10 26 10 38%     

合計 16 40 16 40% 15 94% 

地球物理所 甄試 12 20 12 60%     

考試 11 25 11 44%     

合計 23 45 23 51% 23 100% 

  

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地

球科學組 

甄試 4 4 4 100% 4 100% 

入學 4 7 5 71% 3 75% 

合計 8 11 9 82% 7 88% 

 

目前除台灣大學、中央大學和成功大學地科相關科系之碩士班率取率低且

報到率額滿，其他學校包括中山大學、中正大學與我們海洋大學之碩士班都面

臨招生危機。其中研究所名稱越拘限於某一專業者受影響越大，因此本所欲採

用地球科學所較為廣泛性名稱，希望市場上接受度較為廣泛，降低少子化之招

生衝擊。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3、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2、就業領域主管

之中央機關4） 

 

1. 畢業生就業進路 

 

 

 

 

 

 

 

(1)學術研究、進修 

地科相關大學系所(博士/研究助理)、中央研究院地球所、國家實驗研究

院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3
 可參考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填列。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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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機構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氣象局  

(3)地科相關領域 

台灣中油公司、台塑石化、中國砂輪、工程顧問公司、台北捷運公司   

(4)教育 

大學、高中、國中、小學教師 

(5)電子資訊 

明碁、聯強、神通、PCHome、日月光 

 

2.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台塑、中油、中鋼、台電等單位近幾年大量招考增聘新人。另外，工程顧問

公司、環境檢測公司亦有數十至百人之需求。 

 

3.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目前與本所相關之中央單位，包括中央氣象局和

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未來地質調查所將被併入環資部，和水利單位與礦務局

共組為水利地礦署。 

  

伍、本所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本所過去已培育許多具備地質與地球物理專業知識之高級人才，這些畢業

學生已分別在學術界與實務界有相當卓越之表現。為配合國際學術潮流演變、國

內外學術競爭之大趨勢，本所具有完備之「地球科學學程」教學，以充實大學部

學生之地科專業知識，並有力於獨立所之招生和長期發展。基礎的地科教育與訓

練工作，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培育寬廣之地球科學領域之人才。此外鼓勵本所教

師參與國內外大型整合研究計畫，積極爭取國家和民間經費，乃本所教師之職責。

未來本所在海資院的領導下，將與各系所合作，共同創造國內極具特色之海洋與

地球科學基礎研究之教學課群，為本院聯合招生盡最大努力。預期本所更名後，

將可吸引更多優秀之地球科學與環境科學相關領域的大學部畢業生前來深造，可

強化本所與海資院相關教學研究之合作，並可擔任整合大型跨校研究計畫的領導

角色，提升本校國內外之學術地位與知名度，並符合國家整體能源政策發展的需

求。相信本校在「海洋科學概論」課程中加入地球科學知識教導，配合本所強化

地質和地物專業技能，可創造學生多元化的畢業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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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所之課程規劃(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程結構、課

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

為導向，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 

 

一、本所課程設計依據本所發展方向重點及教師學術專長規畫設計，涵蓋重要之核

心課程，兼顧學生之核心能力發展，並同時將海洋素養融入課程之中。本所教

師教學設計與教學方法非常多元，包括課堂講授、期刊或案例討論（小組討論）、

口頭報告、實驗室儀器操作、圖書館資料庫檢索、影片欣賞、企業參訪、野外

地質調查等，提供學生完整的學習資源，藉由授課中與學生互動往來，進而瞭

解學生需求，使教師能針對學生需求方面作調整，滿足學生需求。 

 

二、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 

本所教師配合學生屬性及課程需求彈性安排實務教學內容，在實作方面，

本所許多開授的課程，除了教室內理論基礎教授之外，皆會搭配相關實驗儀器

與電腦軟體的操作，例如：地球物理學（震測資料處理軟體）、地電阻測勘與

應用（地電阻、透地雷達）、礦物學（花蓮溪谷礦物採集），岩石學（金瓜石與

大屯火山野外）、水文地質學（水位計、透水性分析儀、土壤含水量測定儀）、

地下水數值模擬（地下水模擬軟體操作）、礦床地質調查(礦床野外考查)等。

此外，地球科學學程課程大部分街有野外實習和企業參訪，培養學生野外地質

考察實作能力，藉由實際操作的過程與科學理論基礎相互結合，加深修課學生

對於學習內容的印象。 

此外，為加強學生瞭解產業界最新狀況與需求，每一學期皆會利用專題研

究討論課程與其他專業課程，邀請地球科學相關產業到校實務經驗分享，包括：

中國石油公司、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

氣象局、台灣電力公司、全球測繪科技公司、台灣聯合珠寶玉石鑑定中心、行

政院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基金管理會、永灃環境管理顧問公司財團法人專

利檢索中心、國家災害科技中心、交通部觀光局、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三合

技術工程公司等。地球科學學程課程本所所開授的課程也會安排學生至企業參

訪，包括：中國石油公司、台灣水泥、潤泰水泥、如豐琢玉工坊、核電廠、自

然科學博物館岩心收藏庫、礦物局、向陽礦區、中國砂輪、金屬工業研究中心

等，希望藉由實地的參訪，讓學生能更貼近企業實務運作之種種情形與處理方

式。105 年規劃暑假產學合作課程，預計與中油、工研院、台灣博物館、海洋

生物科技館展開課程實習合作，讓大學部剛畢業同學在進入本所之前先到業界

學習，了解業界需求和培養進入研究所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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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博士班科目表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所訂

專業

必修 

地球科學研究特論(一) 1 1     

地球科學研究特論(二) 1  1    

畢業論文 6   3 3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8 1 1 3 3  

所訂

專業

共同

選修 

地球科學概論(含實習) 3 3     

數理統計於地球科學上之應用 3 3     

計算機在地球科學的應用 3 3     

沉積地層學 3  3   隔年開 

海洋地質學 3  3   隔年開 

地球物理學(含實習) 3 3     

專題討論(一) 1   1   

專題討論(二) 1    1  

系訂共同專業選修-共同學分小計 16 9 5 1 1  

 

地震學 3 3    

海洋地球物理與地體構造 

野外地球物理探勘 3 3    

應用於地球科學之程式設計 3 3    

淺部地震與地殼構造專題 3 3    

大地電磁測勘學 3 3    

多頻道震測資料處理 3 3    

地震與全球尺度速度模型專題 3  3   

震測地層 3  3   

震測資料處理 3  3   

海洋地球物理探勘 3  3   

海底地震儀震測資料處理 3  3   

臺灣地體構造物理學 3  3   

震測書報討論 3    3 

地球化學 3 3    

氣候與地球環境變遷 

 

計量古氣候方法特論 3 3    

古生物與地球歷史 3  3   

儀器分析 3  3   

亞洲之氣候變遷專題 3  3   

熱帶西太平洋古氣候特論 3  3   

多重古海洋代用指標特論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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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地球物理探勘方法特論 3 3    

環境地質與應用 

環境與地震學 3 3    

水文地質學 3 3    

數值水文地質特論 3 3    

地電阻測勘與應用 3 3    

地磁地球物理 3 
 

3   

地電資料分析與模擬 3  3   

地下水汙染物傳輸 3  3   

地球物理井測專論 3  3   

工程地球物理專題討論 3  3   

石油地質學(含實習) 3 3    

地質能源與資源 

地熱能源專題 3 3    

礦床地質調查 3 3    

地物地熱探勘特論 3 3    

海域油氣探勘 3  3   

礦物合成專題 3  3   

普通地質學 3 3    

地球科學學程 

岩石與礦物學 3 3    

地球氣候變遷導論 3 3    

地史學 3  3   

構造地質學 3  3   

基礎天文學 3  3   

地球系統演化導論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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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博士班科目表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所訂

專業

必修 

地球科學研究特論(一) 1 1     

地球科學研究特論(二) 1  1    

畢業論文 6   3 3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8 1 1 3 3  

所訂

專業

共同

選修 

地球科學概論(含實習) 3 3     

數理統計於地球科學上之應

用 
3 3     

計算機在地球科學的應用 3 3     

沉積地層學 3  3   隔年開 

海洋地質學 3  3   隔年開 

地球物理學(含實習) 3 3     

專題討論(一) 1   1   

專題討論(二) 1    1  

系訂共同專業選修-共同學分小計 16 9 5 1 1  

 

地震學 3 3    

海洋地球物理與地體構造 

野外地球物理探勘 3 3    

應用於地球科學之程式設計 3 3    

淺部地震與地殼構造專題 3 3    

大地電磁測勘學 3 3    

多頻道震測資料處理 3 3    

地震與全球尺度速度模型專

題 
3  3   

震測地層 3  3   

震測資料處理 3  3   

海洋地球物理探勘 3  3   

海底地震儀震測資料處理 3  3   

臺灣地體構造物理學 3  3   

震測書報討論 3    3 

地球化學 3 3    

氣候與地球環境變遷 

 

計量古氣候方法特論 3 3    

古生物與地球歷史 3  3   

儀器分析 3  3   

亞洲之氣候變遷專題 3  3   

熱帶西太平洋古氣候特論 3  3   

多重古海洋代用指標特論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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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地球物理探勘方法特論 3 3    

環境地質與應用 

環境與地震學 3 3    

水文地質學 3 3    

數值水文地質特論 3 3    

地電阻測勘與應用 3 3    

地磁地球物理 3 
 

3   

地電資料分析與模擬 3  3   

地下水汙染物傳輸 3  3   

地球物理井測專論 3  3   

工程地球物理專題討論 3  3   

石油地質學(含實習) 3 3    

地質能源與資源 

地熱能源專題 3 3    

礦床地質調查 3 3    

地物地熱探勘特論 3 3    

海域油氣探勘 3  3   

礦物合成專題 3  3   

普通地質學 3 3    

地球科學學程 

岩石與礦物學 3 3    

地球氣候變遷導論 3 3    

地史學 3  3   

構造地質學 3  3   

基礎天文學 3  3   

地球系統演化導論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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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領域 研究目標 研究團隊成員 

海域資源與

地體構造領

域 

 

臺灣周邊海域的海底資源蘊藏、地體構造與構造活動

等，皆與臺灣的形成和災害（如海嘯）有密切的關係。

本特色領域之研究目標為定性及定量的了解海底資

源的蘊藏，並探究地體構造與構造動力之間的關係，

以利於新能源的開發探採，亦可於重要的科學議題上

提供重要佐證，並提供防災工作重要的參考。 

海域資源與地體構造團

隊：王天楷、黃怡陵、

陳惠芬、陳明德、姜智

文、雷蒂夏 

海洋環境監

測與災害領

域 

透過觀測與分析等研究方式，期能對於前述海岸環境

與災害有更多的瞭解，最終達到海洋環境保護與減

災、防災的目標。 

水岸地質環境與災害研

究團隊：邱永嘉、姜智

文 

氣候變遷領

域 

長期氣候變化的監測與模擬為瞭解與區分引起氣候

變化的自然與人為因素的基礎。此外，氣候變遷對生

態系或生物多樣性可能造成的衝擊，已成為全球最關

心與重視的課題之一。故希望透過科學的方法，現場

觀測、數值模擬與理論解析等手段，對海洋環境變

遷、海洋生態的應答特性及可能衝擊、變遷的意義及

不同時間尺度有更多的瞭解與掌握。 

古海洋與全球氣候變化

研究團隊：陳明德、陳

惠芬（應地所）、沈川洲

（台大地質系）、張詠斌

（中山海地化所）、高樹

基（中研院環變中心）、

尤柏森（國研院海洋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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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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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招生宣傳簡介 

 

M.Sc./Ph.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in IAG. 

*NTOU is ranked 351~400
th

 in the 2011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Times Higher Education. 

 

Faculties in IAG maintain research activities in areas including: 

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 Global climate change; 

 Marine seismic survey with ocean bottom seismometer;  

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and marine geological resource; 

 Mineral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 Near surface geophysics 

 Natu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geology; 

 Hydroge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re eligible to the NTOU Scholarships and research assistantships: 

 Free Tuition and Credit Fees  

 Allowance/Stipend：US$250~ US$900/ month 

 Dormitory Fees 

 2-person room: US$300/semester (four months)  

 4-person room: US$265/semester (four months) 

 Living expenses in Keelung City of Taiwan：US$200~400/ month 

 Scholarship information: http://english.ntou.edu.tw/sscholarship.php 

 IAG website: http://www.iag.ntou.edu.tw/~iag/english/english.html 

 e-mail: iag@mail.ntou.edu.tw 

http://english.ntou.edu.tw/sscholarship.php
mailto:iag@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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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壁報比賽獎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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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鼓勵學生就學暨優良論文獎學金辦法   

94.9.30 所務會議訂定 

94.10 校長簽核 

一、設立宗旨                                      

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培育具研究潛力且有志於從事地球科學研究之資

優學生就讀本所之碩博士班，特制定本辦法。 

二、獎學金來源及適用期限 

獎學金來源： 

1. 業務費。 

2. 研究計畫行政管理費。 

3. 教育部工讀助學金。 

4. 研究計畫研究生助理費用。 

5. 本所校友捐贈。 

    適用期限：如獎金來源短缺，經費不足時將停止發放。 

三、獎勵對象 

（1） 鼓勵就學獎：凡經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之第一、二名並完成報到就讀之學生。 

（2） 碩士班論文獎：碩士論文發表並刊載於 SCI 文章。 

四、申請方式 

主動向本所提出申請，經本所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 

五、獎學金獎勵金額 

（1） 鼓勵就學獎：每名一萬元 

（2） 碩士班論文獎：每名三千元 

六、獎學金終止及繳回 

鼓勵就學獎：非因個人身體健康因素或家變導致中途休學或遭退學者，需全額繳回已領取之獎

學金。 

七、本辦法由本所所務會議修訂並簽奉校長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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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減免授課時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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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宣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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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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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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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武漢大學交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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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頁，共 41 頁  

應地所所友會章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所友會組織章程 

93.10.16 所友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所友會（以下簡稱本會）成立宗旨，以促進本所所友間

與在校師生間之情感交流，並增進所友福祉及反應所友意見。 

二、本所（含應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歷屆之學生與教職員(含專任助理)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三、本會會址設在所址所在地。 

第二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四、會員有選舉與罷免之權利。 

五、會員有被選舉為本會幹部之權利及擔任所指定之職務或任務之義務。 

六、會員享有發言、表決權及本會章程所定有關之各項權利。 

七、會員可自由樂捐或贊助以協助本會業務順利推展。 

八、本會活動由會員自行繳費參與。 

第三章  組織 

九、本會設會長和副會長各一人，會長、副會長由全體會員以普通、平等、直接、不記名選之，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十、本會設榮譽會長一人，所長為榮譽會長，任期與所長任期同。 

十一、本會在會長下設總幹事、企劃、文宣各一人，協助所友會業務之推行，人選由會長選任之，

執掌如下： 

（一）總幹事：會務、會計出納事務、會務資料收集與保管。 

（二）企劃：活動連絡、設計及執行。 

（三）文宣：編輯所友會刊、所友資訊交流。 

第四章  職權 

十二、會長 

1.為本會運作方向領導人及負責人。 

2.代表所友會對外出席各項會議與決策。 

3.負責督促和協調所友會活動之工作。 

4.所友會任何一筆收入或支出需經由會長同意始可動用。 

5.需向所友傳達學校各項訊息。 

6.排定所友會年度活動時間表，並督促活動之執行。 

7.必要時得召開幹部會議或臨時工作會議。 

8.遇到一些需要立即決定之事項，會長有立即決策之權利，事後需在理、監事會議中提出

說明。 

9.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參考效標 5-3 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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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副會長 

1.協助會長推動本會各項事務。 

2.支持與支援各部工作。 

3.聯繫各部間之良好溝通。 

4.會長不克行使職務實，由副會長依法代行使其職務，正、副會長皆不克行使職權時，由

總幹事代理。 

第五章  會議 

十四、所友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會議。 

十五、若開會因故不能到達者，可委託相關人員代理出席。 

十六、若遇有擾亂會場秩序者，得提出經表決後，強制驅逐或不予理會。 

十七、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或選舉案，需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執行之。 

第五章 章程之實施與修訂 

十八、本章程經由本會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改亦同。 

十九、任何選舉、罷免法規之依據參照本章程或相關法規規定之。 

廿、任何會員皆可對章程提出意見並於年度會議中表決。 

 

第六章 附註 

廿一、新、舊會長交接時，由兩任會長進行財物清冊與會務資料的確認並交接。 

廿二、若財產有損失，由新會長協同總幹事與上任會長協調並記錄之。 

廿三、章程之增修可由會長提出並於年度會議中決議。 

廿四、當新任會長無法產生時，原任會長應繼續行使其職權直到新任會長產生，若經兩次普選之後

仍然未能產生新會長，原任會長應召開會議以決定之。 

 

  

 


